
C10 2010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五

编辑：周升海 组版：英子

今日沂蒙·聚焦

路面陷大坑 车祸屡发生
记者连问四部门，均称该路段不归自己养护

惨剧>> 一起车祸两死一伤

据附近村民介绍，就在

24 日晚上，还发生了一起更

大的车祸。一辆大货车过这

个坑后和迎面一辆大货车相

撞，事故造成两死一伤。“昨
天上午处理的现场，太惨了，

其中一人的肠子都出来了。”

一位村民说。

此事记者也在一名现场

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工作人

员那里得到证实。

好好的路面上怎么会出

现了这么一个大坑呢，据附近

村民介绍，这条路是去年刚修
成的，但今年春节后，路面就

出现了凹陷。原因是一条河沟

穿路而过，过往大车又多。但

记者同样也注意到，此处承重

用的钢筋网非常稀疏，且钢筋

也很细，只有小手指头粗。

说法>>

连问四部门

均称不负责

路上凹陷，又发生了事

故，哪个部门负责平时养护

维修这个路段呢？

8 月 26 日下午，记者

就此事采访了罗庄区公路

局，工作人员称该路段不归

他们管，应该是城建部门。

罗庄区建设局一位姓高的

科长称，他们已经把任务给
了归属路段办事处。记者随

后又联系到了罗庄区西高
都街道办事处城建办，一位
姓张的工作人员称，他们不
负责，此路段应该是交通局

负责平时养护。但当记者联

系上了罗庄区交通局，该局

路政所一位姓陈的工作人

员说，这不是乡间道路，不
归他们管。

记者采访了山东品众

元律师事务所王子豪律师，

王律师称，因为道路管理养
护不善，又没有及时设立警

示标志而造成行车人人身

伤亡以及财产损失，此路段

所有人及管理人(单位)要
负一定责任。但行车人有明

显过失，可以减轻路段所有

人及管理人(单位)责任。

文/本报记者 季善文
徐升

罗庄区南外环西高都街道办事处南茶棚段，春节后路面就发生了凹陷，但迟迟未得到维修，陷出一个大坑，没有警示标标志，路边又无路

灯，最终酿成惨剧。两天接连发生三起车祸，造成多人伤亡，损失严重。而记者在采访当地建设、交通、公路以及办事事处等部门时，工作人员均

称此路段不归他们养护和维修。

现场>> 两货车受损严重

8 月 26 日 9 点 30 分左
右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这是一

条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面，

非常平整。

路中间是一个七八平方

米大小的大坑，深一米左右，

坑张着“大嘴”在平整的马路

中间非常显眼。

一辆货车停在大坑东侧，

左前轮已经“跛脚”，徐州籍的

司机赵师傅说车斗后大梁也坏

了，车上拉的是轮胎。赵师傅
说：“事故发生在凌晨 5 点左

右，这条路第一次走，没想到就

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太倒霉了。”

就在这个大坑东侧不远

处路南的一片水稻地里，还

停着一辆大货车，大货车车

头顶在一棵杨树上，受损严
重。司机费师傅连说了两句

“差点儿没把命搭上”。据介

绍，25 日晚 11 点左右，他驾

车途经此地，到跟前了发现

有个大坑，于是想打方向绕

过去，迎面大车灯光一照，他

赶紧又把方向盘打了回来。

结果只听见“砰”地一声，感

觉自己头撞在了什么地方，

之后就晕了，车怎么钻进地

里，他都不记得了。

▲路面陷出大坑，

钢筋裸露在外面。

一辆大货冲进了

路边的稻田里。

记者 徐升 季善
文 摄


